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（通知）

苏社科规划办发［2009］6号

关于做好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

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科研（技）处：

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《关于做好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社科规划办通字［2009］10号）要求，我办决定对我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检查，现将检查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检查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年度检查制度，目的是提高项目研究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。项目检查范围是：我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，不包括2009年度立项项目。请各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人积极配合，共同做好项目年度检查工作 。
二、检查内容

1、研究进展情况，对于没有开展研究或进展缓慢的，了解原因并督促项目负责人制订整改措施。

2、中期成果情况，包括中期成果出版、发表、获奖及获得社会反响情况。对于特别优秀的阶段性成果，另写出1000字左右的介绍材料专门报我办。

3、重要事项变更情况，包括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名称、最终成果形式、研究内容、项目管理单位等是否改变。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须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和省社科规划办审核，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审批：变更项目负责人；改变项目名称；改变最终成果形式；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；变更项目管理单位；延期一年以上或多次延期；项目执行过程中或成果出版等方面有涉外问题；中止项目协议。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须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所在单位同意，报省社科规划办审批：变更或增补课题组成员；延期不超过一年；其他非重要事项的变更。需要办理重要事项变更手续的，项目负责人须填写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》（从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下载）。

4、经费使用情况，包括项目经费开支是否符合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，是否严格执行经费预算，是否有超额或重复提取管理费、劳务酬金或稿酬、购置与研究无关的书籍和不合理固定资产等现象。要重视检查经费开支的原始凭证，重点做好今年新立项项目经费预算、在研项目经费报销、年度经费检查、结项经费审查和撤项追款等工作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1、召开调研座谈会，听取科研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情况汇报。

2、项目负责人填写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年度检查表》或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检表》（http://www.npopss-cn.gov.cn/download/zqindex.htm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下载）。

请各科研管理部门根据年度检查内容，撰写本单位项目管理工作情况汇报，包括在研项目总数（不含2009年度新立项项目）、项目进展、重要事项变更、经费管理和使用、已经完成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情况、成果出版、获奖和宣传推广，以及存在问题、改进措施和建议等，与《年度检查表》及重要中期成果一并报我办。

重点项目中期检查情况于7月30前报送我办；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中期检查情况于11月30日前报送我办。

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2009年6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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